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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设项目基本情况

建设项目名称 年产 2 万吨再生高纯硅生产项目

项目代码 2401-610922-04-02-496734

建设单位联系

人
联系方式

建设地点 石泉县省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城关镇古堰工业园区

地理坐标 东经 108°12'55.108"北纬 33°4'10.294"

国民经济

行业类别

C4210 金属废料和

碎屑加工处理
建设项目

行业类别

三十九、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

—85.金属废料和碎屑加工处

理 421—有色金属废料和碎屑

的加工处理

建设性质

新建（迁建）

改建

扩建

技术改造

建设项目

申报情形

☑首次申报项目

□不予批准后再次申报项目

□超五年重新审核项目

□重大变动重新报批项目

项目审批（核

准/备案）部门

石泉县发展和改革

局

项目审批（核准/
备案）文号

/

总投资（万元） 5300 环保投资（万元） 86.5

环保投资占比

（%）
1.63 施工工期 6 月

是否开工建设
否

是：
用地面积（m2） 8800（不新增占地）

专项评价设置

情况
无

规划情况
规划名称：《石泉省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总体发展规划（2015-2030
年）》

规划环境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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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情况

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名称：《石泉省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总体发展规

划环境影响报告书》

审查机关：陕西省生态环境厅

审查文件名称及文号：《陕西省环境保护厅关于石泉省级经济技术开

发区总体发展规划环境影响报告书审查意见的函》（陕环环评函

[2018]215 号）

规划及规划环

境影响评价符

合性分析

本项目位于陕西省安康市石泉经济技术开发区古堰工业园区，该园区

隶属于石泉省级经济技术开发区，规划面积 6.3km2。园区以产业丝绸、

富硒食品、装备制造、新型建材等产业为主。本项目与规划及规划环

境影响评价符合性分析见下表。

表 1-1 与规划及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符合性分析

规划 内容 本项目情况
符合

性

借助石泉县域资源优势、产业布

局和用地，规划石泉省级经济技

术开发区空间格局延续、强化产

业布局的空间结构，从而形成

“一轴两园三体”的空间格局。

其中：

一轴：以 G210、G316 为依托的

石泉省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发展

轴线；

两园：古堰工业聚集区和池河工

业园区。其中，古堰工业聚集区

用地规模为 2.97 平方公里，池

河工业园区用地规模为 3.33 平

方公里。

三体：以富硒产业和蚕桑产业为

主导，在古堰工业聚集区主要发

展富硒魔芋版块，并集合富硒魔

芋产品加工体系和生产参观体

系；在池河工业园区主要发展蚕

桑生物健康版块，并结合蚕丝加

工体系和文创旅游体系

符合

石泉省级

经济技术

开发区总

体发展规

划

古堰工业聚集区：

本项目为石泉经济技术

开发区招商引资项目，

目前与陕西石泉经济技

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签

订了招商引资项目框架

协议书。

项目位于古堰工业集中

区，项目利用陕西双环

锻造有限公司现有 1 号

的车间进行建设，不新

增占地，项目属于废旧

资源加工再利用项目，

为陕西双环锻造有限公

司的扩建项目，项目的

建设园区已入驻的其他

企业基本无影响。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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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开发建设（2017-2020 年）：

重点建设古堰工业聚集区黄荆

坝片区，具体包括黄荆坝片区的

基础设施以及智慧产业园区、承

接加工贸易转移的标准化厂区

等项目和部分商业、商务设施。

远期开发建设（2021-2030 年）：

远期以古堰工业聚集区南北两

端的用地开发为主，在增加工业

用地开发的同时，强化古堰综合

中心和副中心的服务、带动、辐

射功能。

《石泉省

级经济技

术开发区

总体发展

规划环境

影响报告

书》规划

环评及审

查意见

落实“三线一单”要求，严格入区

项目的环境准入管理，禁止引进

有发酵工艺、排水量大且污染物

复杂等项目入园。落实《报告书》

提出的环境要求，引进项目的生

产工艺、设备、污染治理技术，

以及单位产品能耗、物耗、污染

物排放和资源利用率等均需达

到同行业国内先进水平

项目符合“三线一单”

要求，本项目属于废旧

资源加工再利用项目，

项目不新增员工，不新

增生活污水，生产不外

排。报告中针对运营过

程中产生的污染物均提

出了相关的环保措施，

经处理后均可达标排放

符合

其他符合性分

析

1、产业政策符合性分析

根据《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24 修订）（国家发改委令第

7 号），本项目属于鼓励类“九、有色金属—3、综合利用：高效、节

能、低污染、规模化再生资源回收与综合利用。本项目不在《环境保

护综合名录》（2021 年版）中的“高污染、高环境风险”产品名录之

中。

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分为禁止和许可两类事项，对照《市场准入负

面清单（2022 年版）》，本项目不属于禁止建设类、许可准入类项目。

目前，本项目已于 2024 年 1 月 12 日取得石泉县发展和改革局

《陕西省企业投资项目备案确认书》（见附件）；项目代码：

2401-610922-04-02-496734。

2、与相关环保政策符合性分析

项目与相关环保政策符合性对照分析见表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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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政

策
要求 本项目情况

符合

性分

析

优化产业结构布局。严格执行《产

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坚决遏制

“两高项目盲目发展，严格落实国

家产业规划、产业政策、“三线一

单”、规划环评，以及产能置换、

煤炭消费减量替代、区域污染物削

减等要求，对不符合规定的项目坚

决停批停建。严格实施节能审查制

度，加强节能审查事中事后监管。

推动有条件的高炉转炉长流程企

业就地改造转型发展电炉短流程

炼钢。关中地区逐步淘汰步进式烧

结机、球团竖炉等低效率、高能耗、

高污染工艺和设备。重点区域严禁

新钢铁、焦化水泥熟料、平板玻璃

电解铝、煤化工产能，合理控制煤

制油气产能规模，严控新增炼油产

能。重点区域严禁新增化工园区

本项目位于陕西省安

康市石泉县，项目为

废硅泥、硅粉加工项

目，属于《产业结构

调整指导目录（2021
年修订）》鼓励类项

目。

符合

《陕西

省蓝天

保卫战

2022 年

工作方

案》

到 2022 年底，城镇新建建筑中绿

色建筑占比提升到 60%、装配式建

筑占比达到 24%。严格落实施工工

地扬尘管控责任，建立施工工地动

态管理清单，在工地公示具体防治

措施及负责人信息，防治扬尘污染

费用纳入工程造价。严格落实工地

“六个百分之百”，将建筑施工扬尘

防落实情况纳入企业信用评价。核

查渣土车封闭化改装改造，确保运

输过程无扬尘、无遗漏、无抛洒，

未达到改造升级要求的渣土车辆

不得从事渣土运输活动。加强施工

扬尘监管执法，对问题严重的施工

单位依法依规实施联合惩戒。

项目涉及的土建工程

较少，施工期在加强

施工管理和环保措施

的前提下对环境的影

响较小。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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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

省碧水

保卫战

2022 年

工作方

案》

深入推进工业污染防治。加快产业

结构调整，坚决遏制“两高”项目

盲目发展，沿黄重点地区严控高污

染、高耗水、高耗能项目，依法依

规淘汰落后产能。加快业园区污水

集中处理设施建设，严控工业废水

未经处理或未有效处理直接排入

城镇污水处理系统。严格落实排污

许可制度，确保企业持证排污、按

证排污。在黄河流域逐步开展煤炭、

火电、钢铁、焦化、化工、有色等

行业强制性清洁生产。

本项目员工内部调配；

生产废水仅为中频炉

循环冷却水、喷淋用

水，此部分水循环使

用，定期补充，不外

排。

符合

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坚决遏制“两

高”项目发展，依法依规淘汰落后

产能。完善各类工业集中区、高新

区、经济开发区污水集中处理，严

控工业废水未经处理或未有效处

理直接排入城镇污水处理系统。严

格落实排污许可制度，确保企业持

证排污、按证排污。

本项目为废硅泥、硅

粉再加工项目，不属

于“两高”项目；本

项目不新增生活污水，

不产生生产废水。项

目建成后将严格落实

排污许可制度

符合

1.产业绿色转型升级

重点行业绿色升级。以建材、工业

涂装、包装印刷、农副食品加工为

重点，开展全流程清洁化、循环化、

低碳化改造。2025 年完成水泥企业

超低排放改造。

《安康

市蓝天

保卫战

2022 年

工作方

案》

持续推进工业污水治理。加强重点

企业和工业集中区污水处理设施

建设，实现污水达标排放或循环利

用。推进安康高新区、旬阳省级高

新区、石泉经济开发区、平利经济

开发区、恒口示范区 5 个工业集聚

区再生水管网铺设，提高污水处理

厂再生水利用率。开展有色金属、

农副食品加工、原料药制造等涉水

重点行业专项治理。

本项目为废硅泥、硅

粉再加工项目，产品

作为半导体产品的原

材料。项目运行过程

中不新增生活污水，

不产生生产废水。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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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康

市国民

经济和

社会发

展第十

四个五

年规划

和二〇

三五年

远景目

标纲要》

实施大气污染物综合治理工程，坚

持协同增效，对污染物协同治理和

挥发性有机物、臭氧防治技术开展

科技攻关，研发新型污染物防治技

术路线和装备，开展二氧化硫、氮

氧化物、烟粉尘、挥发性有机物、

氨气等多污染协同控制，确保城市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保持在

90%以上，到 2025 年，实现细颗粒

物和臭氧浓度明显降低。

本项目设置 2 套布袋

除尘器分别对制粒及

熔融过程产生的生产

粉尘进行处理，设置

1 套喷淋装置对烘干

粉尘进行处理，可有

效减少外排环境的颗

粒物。

符合

集聚提升工程。推进大企业高端化、

高质量发展，支持传统优势产业向

产业链中高端迈进。进一步分析产

业发展定位，开展传统行业中小企

业和产业集群排查及分类整治，积

极总结推广现代产业园区建管模

式，以高质量发展为导向，以产业

园区为载体，搬迁入园一批、就地

改造一批、做优做强一批中小企业，

推动中小企业集聚化、高质量发展。

项目将废硅泥、硅粉

有效进行回收利用，

项目采用较为先进的

生产工艺及设备，建

成后采取各类污染防

范措施后对环境的影

响较小。

符合

安康市

大气污

染治理

专项行

动工作

方案

（2023-
2027年）

工业企业深度治理行动。2025 年底

前，水泥熟料产能和独立粉磨站完

成超低排放改造，逾期未完成改造

的不允许生产。严把燃煤锅炉准入

关口，各县（市、区）开展燃煤锅

炉、燃气锅炉排查整治，城市建成

区内禁止建设、使用燃煤锅炉，建

立燃气锅炉和建成区外燃煤锅炉

动态管理台账，强化日常监管，不

能稳定达标的，限期整改到位，并

对违法企业立案查处。推动燃气锅

炉实施低氮燃烧深度改造，鼓励企

业将氮氧化物浓度控制在 30 毫克/
立方米以下。

本项目不设置锅炉，

项目针对制粒及熔融

过程产生的粉尘采用

布袋除尘器+15m 排

气筒进行有效处理；

针对烘干过程产生的

粉尘及天然气燃烧废

气采用喷淋装置处理

后通过20m排气筒进

行排放

符合

3、与“三线一单”的符合性分析

根据《关于以改善环境质量为核心加强环境影响评价管理的通知》

（环评〔2016〕150 号）、《陕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实施“三线一

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的意见》（陕政发〔2020〕11 号）和《 安康

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安康市“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方案的通

知》（安政发〔2021〕18 号），本项目“三线一单”符合情况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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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表 1-3“三线一单”符合性分析表

分析判定内容 本项目情况
符合

性

生态保

护红线

根据《关于以改善环境质量为核心加强环境

影响评价管理的通知》（环评〔2016〕150
号），生态保护红线是生态空间范围内具有

特殊重要生态功能必须实行强制性严格保

护的区域，除受自然条件限制、确实无法避

让的铁路、公路、航道、防洪、管道、干渠、

通讯、输变电等重要基础设施项目外，在生

态保护红线范围内，严控各类开发建设活动，

依法不予审批新建工业项目和矿产开发项

目的环评文件。

本项目位于石泉县省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城

关镇古堰工业园区，不在生态保护红线范围

内。项目评价区域内 2.5km 范围内不涉及自

然保护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风景名胜区、

森林公园、地质公园、湿地公园、重要湿地、

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生态公益林、洪水调

蓄区、重要水库、国家良好湖泊、重点生态

功能区、生态敏感脆弱区等。

符合

环境质

量底线

环境质量底线是国家和地方设置的大气、水

和土壤环境质量目标，也是改善环境质量的

基准线。

项目环评对照区域环境质量目标，分析预测

项目建设对环境质量的影响，强化污染防治

措施和污染物排放控制要求。项目建成后不

改变原有环境质量现状。

符合

资源利

用上线

资源是环境的载体，资源利用上线是各地区

能源、水、土地等资源消耗不得突破的“天

花板”。

本次项目为改扩建项目，所占用地为公司自

有厂区内进行建设，不新增占地。项目施工

期、运营期主要使用的资源包括电、水、天

然气，不触及能源利用上线，符合《关于以

改善环境质量为核心加强环境影响评价管

理的通知》（环环评〔2016〕150 号）中的

资源利用上限要求。

符合

三线一单符

合性分析

负面清

单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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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查阅《陕西省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产业准

入负面清单（试行）》（陕发改规划

[2018]213 号），石泉县在清单内容管理范围

内，本项目属于废硅泥再加工类生产项目，

项目类别不属于石泉县“禁止类”、“限制

类”建设项目。

《陕西省人

民政府关于

加快实施

“三线一单”

生态环境分

区管控的意

见》（陕政

发〔2020〕11
号）

根据《陕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实施“三线一单”生

态环境分区管控的意见》（陕政发〔2020〕11 号），

结合《陕西省生态环境管理单元分布图》，本项目位

于重点管控单元，重点管控单元应优化空间布局，加

强污染物排放控制和环境风险防控，提升资源利用效

率，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

符合

《关于印

发安康市

“三线一

单”生态

环境分区

管控方案

的通知》

根据《关于印发安康市“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

方案的通知》（安政发[2021]18 号），结合《安康市

生态环境管控单元图》和《石泉县环境管控单元图》，

本项目位于重点管控单元。重点管控单元应优化空间

布局，加强污染物排放控制和环境风险防控，提升资

源利用效率，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

符合

表 1-4 与《安康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方案的通

知》（安政发〔2021〕18 号）的符合性分析

一

图

一

表
市

（

环境管

控单元
单元

要素

管控

单元

面积

（k
管控要求

本项目符合性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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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属性 分类 m2）

0.00
088



年产 2 万吨再生高纯硅生产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 9 -

空

间

布

局

约

束

大气环境

受体敏感

重点管控

区：

1. 严格

控制涉气

“两高”项
目（民生

等项目除

外）。

2. 加快

重污染企

业搬迁改

造或关闭

退出

本项目属于废

硅泥、硅粉再加

工项目，不属于

“两高”项目；

本项目产生的

污染物主要为

工艺粉尘、噪声

及固体废物，不

属于重污染企

业

大气

环境

受体

敏感

重点

管控

区

空

间

布

局

约

束

大气环境

受体敏感

重点管控

区：

1. 区 域

内保留企

业采用先

进生产工

艺、严格

落实污染

治理设施。

淘汰老旧

车辆，优

先选择新

能源汽车、

替代能源

汽车等清

洁能源汽

车。

本项目为废硅

泥、硅粉再加工

项目，采用的设

备及工艺较为

先进；本项目烘

干设备采用的

能源为天然气，

所用能源为天

然气，属于清洁

能源。项目运营

过程中，仅原料

及产品运输涉

及汽车使用，建

议企业优先选

择新能源汽车。

安

康

市-
石

泉

县

石泉县

重点管

控单元
1

土地

资源

重点

管控

区

重点

管控

单元

资

源

开

发

效

率

要

求

土地资源

重点管控

区：

本项目位于石

泉县经济技术

开发区古堰园

区，利用公司已

有车间进行建

设，不新增占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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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进一步

优化投资

环境，规

范工业园

区（开发

区）入园

用地项目

管理，推

进园区土

地集约、

节约利用，

提高入园

项目质量，

确保园区

经济快速

健康发展，

以提高土

地利用质

量和效益

为目的，

对项目在

用地期限

内的利用

状况实施

全过程动

态评估和

监管，通

过健全工

业园区用

地准入、

综合效益

评估、土

地使用权

推出等机

制，实现

土地利用

管理系统

化、精细

化、动态

化；项目

入园要严

格按照有

关部门审

核同意的

项目建设

内容使用

土地，不

得擅自改

变土地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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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超越

地界线占

用土地。

一

说

明

通过比对本项目与“安康市生态环境管控单元分布图”中的位置关系，

本项目位于环境管控单元中的“重点管控单元”，经分析与《安康市生

态环境总体准入清单》中列举的管控要求，本项目符合《安康市人民政

府关于印发“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方案的通知》（安政发

〔2021〕18 号）文件中的相关要求。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

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

https://d.book118.com/596025120052010104

https://d.book118.com/596025120052010104

